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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秘书处的报告 

1. 2007 年 5 月，执行委员会在第 121 届会议上审议了秘书处的报告，其中包括如果
总干事职位采用区域轮换模式，在组织法和程序方面应予以考虑的因素1。执委会同
意，秘书处应对任命总干事的其他备选模式提供评价和较全面的审查，供执委会在第
122 届会议上审议。 

2. 在第 121 届会议上的辨论显示，所有执委会委员们的共同目标是确保被任命为世
卫组织总干事的人员应满足执委会在 EB97.R10 号决议中规定的所有条件，而且最重要
的是具备可以作为本组织技术和行政首长全面有效开展工作的个人品质和职业素质2。
支持总干事职位区域轮换的执委会委员们强调，需要确保选择过程的公平性与区域间
的公平竞争环境。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六个世卫组织区域中有三个区域从未有人
被任命为总干事，即便在以往的选举中曾提议过这些区域的合格候选人。赞同维持现
行制度的执委会委员们认为，区域轮换模式必然会限制对候选人的选择，从而无法确
保最合格的人员当选。此外，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总干事职位的性质，使其变为具有区
域性而不是全球性职能。这还有可能对其是否符合《组织法》产生疑问。 

3. 本报告审查反映执委会讨论情况的不同方案。本报告还就执委会委员们提出的主
要问题提供了对每种方案的简短评价，即如何确保过程公平、公正；如何确保选择最
佳可能候选人；及如何在总干事提名中保持《组织法》授予执委会的职能的有效性。
提出的方案如下：（1）维持现状；（2）特殊考虑一定区域的候选人；（3）和（4）两个
相关备选方案，将地域代表性作为建立最后名单的标准；（5）将地域代表性作为候选
人资格标准；及（6）使用与官员选举的候选人同样的区域轮换制度。 

                                                 
1 文件 EB121/4。 
2 文件 EB121/2007/REC/1，第一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6 节。 



EB122/17 
 
 
 

 
2 

4. 方案 1：维持现状。此方案中，以《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2 条为基础的现行
提议和提名过程将维持不变。换言之，没有法律规定要求在区域之间轮换总干事职
位，或优先考虑任何特定区域。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情况一样，公平的区域代表
性可以是执委会委员们在选择过程中的政治考虑因素。 

5. 此方案显然最易执行，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变化，并已在实践中接受了以往四届选
举所用现行程序的检验。一些执委会委员们认为，现行制度运作良好，可以使最佳候
选人被任命为总干事，尤其是通过建立初步的最后名单并面试最后名单上的候选人。
另一方面，此方案对这样的观点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即各区域间资源和能力的差异造
成现行制度中的缺陷，即此方案在实践中有利于可以有效支持其候选人的区域。下述
方案从不同角度对认为缺乏公平和公正的观点提出了解决办法。 

6. 方案 2：特殊考虑一定区域的候选人。从选择候选人角度出发，解决此问题的一个
讨论中的可能方式是，执行委员会保持现行程序不变，同时在执委会于 EB97.R10 号决
议中关于候选人个人特点通过的标准之外，商定一套标准。执委会委员们同意在投票
选举构成最后名单的候选人和最终选举的候选人中考虑该标准，而且执委会借助通过
这套新标准，表示承诺考虑公平和公正问题，使其成为总干事提名过程中的一部分。
每种情况下赋予这些标准多少权重留待执委会委员个人决定。可能的标准有：（1）候
选人来自以往从未有过总干事提名的区域，或在一定期限内（例如 30 年）从未有过提
名的区域；及（2）来自（1）所述区域之一的候选人是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国家或
在世卫组织秘书处没有代表或代表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国民。 

7. 此方案符合执委会惯例，因为该方案以执委会原有决定为基础建立一套标准，指
导委员们审议每位候选人的特点。此方案还符合《职员条例》，并反映以往的卫生大会
决议，其中优先考虑代表人数不足或没有代表的国家的候选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候选人。从程序角度来看，此方案由于不要求对现行提名程序进行重大改动，易于执
行，但是依赖于一套标准以指导执委会进行讨论。此方案也没有限制执委会及其委员
的权限，而是对行使权限提供了指导。 

8. 方案 3：将候选人的区域来源作为建立最后名单的条件。解决公平和公正问题的另
一可能方式与建立最后名单进而选择候选人的模式有关。例如，可要求一定区域国家
国民的候选人自动列入最后面试名单，然后由执委会投票决定。如果与目前情况一
样，最后名单至多具有五名候选人，这就意味着执委会需在剩余名额中对其他区域候
选人的选择作出限制，以便达到规定数目。如果在提议候选人中，有五名来自考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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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则最后名单仅有他们组成。如果来自该区域的候选人多于五名，执委会将只能从
其中建立最后名单，而无法考虑其他区域候选人。提名过程的其他所有方面都保持不
变。 

9. 此方案可确保执行委员会根据特定区域人员的候选资格（通过区域轮换制度或通
过其他标准确定）行事，并提高了在这些人员中产生获胜候选人的可能性。但是，此
方案可能还是会被认为没有达到满意的公平和公正程度，因为它不能保证只从特定区
域候选人中任命总干事。同时，此方案可能会被认为太过随意，因为其他区域候选人
被列入最后名单的机会取决于来自考虑区域的候选人数目。由于候选人的数目及其区
域来源问题，这还使得建立最后名单的程序变得复杂。 

10. 方案 4：最后名单中的区域代表性。还有另一种解决选择过程中区域间公平性的方
式，即彻底变革形成最后名单的方法。此方案中，最后名单最多可有六名候选人，每
个区域一名。为了从每个区域选出候选人，每个区域的会员国应商定选择机制，以便
提议一名唯一候选人（其候选资格仍必须由会员国正式提交）。如果有些区域的会员国
无法或不愿意这样做，提议了若干候选人，则应举行单独的无记名投票，在他们中间
选出一名候选人，以形成每个区域一名候选人。如果特定区域没有候选人，最后名单
数额应相应减少。 

11. 此方案使得各区域可共同陈述和支持一名唯一候选人，同时无需执委会采用区域
轮换模式，因而使其选择范围更广。这反映了世卫组织内广为接受的做法，即每个区
域在全球性机构和法定活动中都有其代表，并可促进现有区域协商机制（例如区域委
员会），以使得各区域可就其认为是总干事职位的最佳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从程序角度
来看，此方案的执行更为复杂，因为在一定区域的候选人多于一名的情况下，可能需
要进行单独投票。在一定区域没有候选人的情况下，最后名单的名额将具有不确定
性，从而使得执委会必须从中进行挑选的候选人名单数额也具有不确定性。 

12. 方案 5：将区域代表性作为候选人资格标准。此方案中，按照《规则》第 52 条目
前规定，任何会员国都可提名总干事候选人。然而，根据区域轮换制度或以一定商定
标准为基础（例如没有人当选过总干事的任一会员国），候选人只能是特定区域会员国
的国民。其他区域会员国国民候选人则不予考虑。执委会然后根据现行程序开展工
作，其中在候选人多于五名的情况下，将建立最后名单，并在投票决定提名一名候选
人前对最后名单的候选人进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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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种情况下，由于规定只有特定区域国民的人员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解决了总
干事任命中的公平和公正问题。此种情况下，竞争将局限于来自于特定区域的候选
人，而执委会选择最佳候选人的权限也相应减少。执委会拟可考虑其权限的减少是否
与过程中公平概念的增加恰好达成平衡。 

14. 方案 6：区域轮换和唯一候选人。此方案中，提议总干事候选人将沿用提议世卫组
织理事机构当选职位（例如世界卫生大会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及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
席职位）候选人一贯采用的做法。换言之，将是定期区域轮换模式，由当值区域的一
个国家提议一名唯一的总干事候选人。因此没有必要建立最后名单，执行委员会只接
受或拒绝提议的唯一候选人。 

15. 从组织法角度来看，此方案问题最大，因为根据《组织法》提名总干事的第 31
条，对此方案是否符合执委会在组织法方面的职能可能会产生疑问。这还会在执行中
产生若干可能的棘手程序性问题；例如，会员国必须就区域轮换模式、选择唯一候选
人的机制以及在总干事有可能连任两届的情况下如何协调提名过程，达成一致意见。 

16. 最后，涉及所有方案的一个考虑是，除维持现状之外，任何方案都不应适用于或
影响现任总干事。如果总干事不再被提议连任，对提名机制的修订因此只能适用于
2011 年进行的提名，如果总干事被提议连任，则是 2016 年的提名。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7. 请执行委员会审议上述所提议的可能方案。秘书处认为，除方案 1 外，有必要向
卫生大会提交任何商定方案，以供大会审议此过程在组织法、政策和程序方面对提名
总干事的影响。 

 

=      =      = 


